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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绘成果目录编制技术规定(试行)
测绘成果目录编制技术规定（试行）
（１９９４年５月２５日　国家测绘局发布）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和国家测绘局颁发的《关于汇交测绘成果目录和副本的实施办法》（以下简称《汇交实施办法》）的规定，为了统一测绘成果目录的编制要求和格式，制定本技术规定。

第二条 测绘成果目录分为全国测绘成果目录和省级测绘成果目录。

全国测绘成果目录的内容基本同于《汇交实施办法》所规定的内容，但其中地形图仅表示１∶１万和小于１∶１万比例尺的地图，大地成果表示等级以上的点。

省级测绘成果目录的内容除按照《汇交实施办法》执行外，可根据本行政区的情况，表示需要表示的其他理详细的内容，如地形图需表示大于１∶１万比例尺的地图，大地成果可以表示低于国家等级的各类大地点。

第三条 测绘成果目录的开本统一定为８开本，以统计表和成果分布图两种方式配合表示目录的内容。

测绘成果统计表的格式与《汇交实施办法》的附表相同。

测绘成果分布图的格式（比例尺和分幅方法），全国性的在本技术规定的相应条款中予以规定；省级的由各地测绘部门参照全国性的格式并结合本行政区域的面积大小和形状予以规定，但应满足汇编全国测绘成果目录的要求。

第四条 测绘成果目录力求简洁明了，能用成果分布图表示清楚的可不再用统计表，能用部分底图表示成果分布范围的不必用完整的全图，可将若干分散的局部图形拼绘于同一页上表示，以充分压缩目录的页码量。

第五条 测绘成果目录一般以单色印刷或复印，有条件的可制成数据形式，提供用户作为检索所需测绘成果使用。

第六条 测绘成果目录的式样见《测绘成果目录式样》（试行）样本。

第二章　大地测量成果目录的编制
第七条 大地测量成果目录原则上按天文、长度、三角（三边）、导线、空间大地测量、水准、重力等基分别编制，但内容少的时候，应尽量合并编制。

第八条 大地测量成果统计表的编制１、大地测量各类成果统计表的格式见《测绘成果目录式样》（试行）的表一至表七。  ２、大地测量成果数量多，统计表分区编制时，以１∶１００万国际图幅为分区范围。  ３、统计表中各类大地测量成果条目的编写原则规定如下：  

天文测量－－按点编写，一个天文点为一个条目；

长度测量－－按边编写，一条基线或一条拉伯拉斯边为一个条目；

三角（三边）测量－－按测区编写，一个测区为一个条目；

导线测量－－按条编写，一条导线为一个条目；

空间大地测量（Ａ、Ｂ、Ｃ级）－－按点编写；

（其他等级）－－按测区编写；

水准测量－－按路线编写，一条路线为一个条目；

重力测量（基本、一等）－－按点编定；

（二等、加密）－－按测区编写；

（水准路线上）－－按路线编写。４、统计表中成果目录编排的次序规定的：从高等级到低等级、由北向南、由西向东顺序编排；成果的等级相同时，按施测时间选后为序编排；缺少施测时间的放在相应等级的最后编排。  

拉伯拉斯点的对向两点应紧连编排。５、因资料不全或者其他原因无法在图上标出位置的成果，在统计表备注栏中应注明“未标图”。  

三边测量成果在备注栏中应注明“三边测量”。

一项成果跨越分区范围，而数量又无法按所在分区分别统计时（如一个测区的情况），可以将这项成果的总数量分别填写到所涉及的统计表中，加“（）”以示与其他按该区统计数量的成果的区别。

第九条 大地测量成果分布图的编制１、全国大地测量成果分布图原则上采用１∶５０万、１∶１００万、１∶２１０万三种比例尺的底图绘制，按８开幅面将划分为若干幅。底图上须绘有经纬线和１∶１０万图的分幅全国线。  

对于范围小而又分散在不同幅面的小块成果，可拼绘在一张８开图上。这时，各小块要分别绘制自身的图廓、经纬线和比例尺。

省级大地测量成果分布图的比例尺和分幅方法由各地参照上述原则自行规定。２、天文、长度、三角（三边）、导线测量成果标绘在同一张图上，底图的比例尺为１∶５０万。  

天文、长度、三角（三边）、导线在图上需逐点标注出点位和点名。三角（三边）、导线在逐点标绘时，需同时绘出方向线、注出网（边）名和相应于统计表中的序号（以下简称“编号”），当密度太大无法逐点表示时，可按测区用框线标绘其范围，并在其中注记编号。３、空间大地测量成果的分布图与本条第二款规定相同。  

Ａ、Ｂ、Ｃ级点在图上逐点绘出，注记点名和“编号”。其他低等级点按测区表示，在图上绘出测区范围线，并在其中注出成果等级和“编号”。４、水准测量成果分布图的比例尺为１∶１００万，各等级水准路线均标在同一张图上。  

水准路线的起止点和交叉点要绘出其点位符号，注记出点的名称。在路线的适中位置处注出“编号”。水准路线上的其他点可视情况予以标注。

对于具有多次测量成果的同一条水准路线，若各次测量等级相同时，图上可共用一条水准路线符号，分别注出历次成果的“编号”。若测量等级不同时，应以相应等级的路线符号平行绘出并注记各自的“编号”。

水准路线过于稠密无法逐条绘出时，可用框线绘其大致范围，在其中注记各条水准路线的“编号”。５、重力测量成果分布图的比例尺为１∶２１０万，各等级点标绘在同一张图上。  

基本重力点和一等重力点逐点标绘，注记点名和“编号”，绘联测方向线；二等重力点和重力加密点（含水准路线上的重力加密点）一般也应逐点标绘，注记点名和“编号”，但不绘联测方向线。重力加密点过于稠密无法逐点标绘时，可按测区用框线标绘其范围，在其中注记等级和相应的“编号”。

第三章　航片与卫片目录的编制
第十条 航片与卫片分别编制目录。

第十一条 航片与卫片统计表的编制１、航片与卫片统计表的格式见《测绘成果目录式样》（试行）的表八、表九。  ２、航片的条目按摄区编写；卫片的条目按星的类型和接收时间编写。  ３、目录编排次序规定为：  

航片由北向南、由西向东编排。当摄区重叠时，按摄影时间顺序编排。

卫片按轨道号－－行号由小到大的顺序编排。经纬度相同（无论轨道号－－行号是否相同）的卫片，按接收时间的先后顺序编排。

第十二条 航片与卫片分布图的编制１、航片分布图的比例尺为１∶１００万，底图上需绘有地形骨架和１∶１万图的分幅线。  

卫片分布图为１∶２０００万比例尺的中国全图。２、航片在分布图上按摄区表示，摄区边沿线以１∶１万图幅线为准标绘。在摄区框线内注记相应于统计表中的“编号”。摄区面积过小时，用点状符号或线状（双线）符号夸大表示，在相关位置注记其“编号”。摄区重叠时，分布图分张制作。  

卫片在分布图上标绘其相应的轨道号－－行号的位置，在分布范围的适中位置处注记相应的“编号”。

第四章　地图目录的编制
第十三条 地图目录一般按地形图（包括影象图）、海图、地籍图、专题地图、境界图、地图集等项分别编制目录。数量少时也可以合并编制目录。

第十四条 地图类统计表的编制１、各类地图统计表的格式见《测绘成果目录式样》（试行）的表十至表十六。  ２、统计表中各类地图条目的编写原则规定如下：  大于１∶２．５万比例尺（含）的地形图－－按测区编写；  

海　图－－按图幅编写；

地籍图－－按地名编写；

专题地图－－按图名编写；

境界图－－按图名编写；

地图集－－按图集名称编写。３、统计表中目录编排的次序为：海图按图号由小到大编排；地籍图按省域编排；专题图分类编排；境界图按境界等级由高到低编排；地形图按测区位置由北向南、由西向东编排。  ４、１∶５万和小于１∶５万比例尺的地形图不编制统计表。  

第十五条 地形图分布图的编制１、底图比例尺的规定：  １∶１万－－１∶２．５万地形图用１∶１００万接图表；  

１∶５万－－１∶１０万地形图用１∶２１０万接图表；

１∶２５万－－１∶１００万地形图用１∶２０００万接图表。２、１∶１万和１∶２．５万比例尺地形图在分布图上按测区用框线表示，在框线内注出相应的“编号”。  

１∶５万－－１∶１００万比例尺地形图在分布图上逐幅表示，在每一幅图的框线内要表示出出版年份、坐标系统、高程系统和出版单位。出版年份以公元纪年的后两位数字表示。坐标系统凡５４系的不予注明，８０系的以“△”符号表示。高程系统凡５６系的不表示，８５系的以“＋”符号表示。独立坐标系统和独立高程系统分别以“○”和“×”表示。国家测绘系统出版的在出版年份下方绘一横线。合幅图用箭头符号指示，箭尾的图幅并入箭头的图幅。

１∶５万图还须注出成图方法，以“航”、“平”、“编”、“修”分别表示航测、平板仪测图、编图和修测的不同成图方法。３、海图、地籍图、专题地图，境界测量成果（图）和地图集不编制分布图。  

第五章　重大工程测量成果目录的编制
第十六条 全国测绘成果目录中只编制跨省区，跨流域，面积在５０平方公里以上，以及其他重大的国家工程项目的目录。目录形式一般以统计表表示，其格式见《测绘成果目录式样》（试行）的表十七。必要时也可编制其分布图。

省级测绘成果目录按省管限额以上的工程项目进行编制。

第六章　其它
第十七条 若干名词术语的编写规定１、施测单位、成果保存单位、出版单位等单位名称的填写方法为：  

国家测绘局系统：填写国家测绘局及其直属单位、省级测绘局；

国务院有关部委：填写具体单位全称，但要冠以上级单位名称；

军事测绘系统：填写总参测绘局、大军区；

涉及多个单位时可只写出一个主要单位名称。２、技术标准的填写法：填写规范的全称或国家标准号。当涉及两种技术标准时，只填写高等级的名称。  ３、坐标系统：填写“１９５４北京”或“１９８０西安”，非国家系统的填写原名称或“独立”。  ４、高程系统：填写“１９５６黄海”或“１９８５国家”，非国家系统的填写原用名称。  

第十八条 数字型测绘成果目录的格式另行制定。

第十九条 本技术规定由国家测绘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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